
 

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农村 

牧区宅基地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 

 
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、旗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： 

    农村牧区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事关农牧民安居乐

业和农村社会稳定。为加强宅基地审批管理，保护农牧民权

益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践行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进一步优化农村牧区宅基地审批流

程，切实保障农牧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，现就加快农村牧区

宅基地审批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各相关苏木镇、农牧、林草、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加

快推进鄂尔多斯市违法用地问题专项清理整治“回头看”反

馈农村牧区宅基地问题图斑整改进度，年内实现存量问题清

零。 

  二、鉴于部分宅基地占用耕地、林地、草原，办理审批

周期长，参照８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“地方政府可根据

职责权限对用地、环评等办理作出承诺，项目落地后按规定

补办手续”等有关精神，各苏木镇、各相关部门可通过“容

缺受理、限期办结”的方式审批农村牧区宅基地，农牧、林  

草、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要在相应审查会签表中签署同意容



缺受理意见，并加盖公章，相关苏木镇向旗人民政府做出承

诺，限期补差缺手续。 

    三、各苏木镇要按照农业农村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

宅基地管理的通知》（中农发〔2019〕11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从严落实农村牧区宅基地属地管理责任，切实加强农村牧区

宅基地审批管理，新建住宅要符合苏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

村庄规划，坚决杜绝新增违法违规用地问题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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